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11〕139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理工大学与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终止合作举办会计与金融专业

非学历高等教育项目的批复
上海理工大学：

《关于拟撤销我校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作举办的会计与金融专业非学历高等教育项目的请示》（上理工外〔2011〕24号）收悉。
鉴于该项目的项目批准书有效期已满，且未遗留在读学生，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经研究，我委同意你校终止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合作举办的会计与金融专业非学历高等教育项目（项目批准书编号PDE31GB4N20050051N）。

请你校将该项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正本和副本交回市教委。

此复。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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